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5 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2)本字第 299 號 

主旨：有關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因應近期陸客來臺觀光送件暴量採取短暫權宜措 

      施一案，該署已同意續延該措施，請查照。 

說明： 

    1.依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102年10月17日移署出陸建字 

      第1020153475號函辦理(影附原函)。 

    2.移民署前因應近期陸客來臺觀光送件量暴增採取短暫權宜措施，即當日配賦 

      之申請案件，經審查許可者，於當日下午6時起即可繳費下證，原暫定實施 

      至102年10月15日，因實施成效良好，該署已續延此措施。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